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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制度特征及初期发展策略 

—以浙江省民营银行发展经验为鉴 

李朝芳 

（洛阳理工学院） 

【摘 要】民营银行作为正规内生性金融制度，交易成本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其设立应能优化我国金融体

系，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章回顾了我国民营银行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特征，在

分析我国自发性产生的浙江民营银行的经营特征和业绩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民营银行发展初期的策略和总体布局

建议。 

【关键词】民营银行；金融体系，；内生性金融；市场准入；中小企业融资；金融创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民间资本参股银行不在少数.但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仅有

民生银行和平安银行，除了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存在一些地域性民营银行外，其他地域性民营银行寥寥无几。2014 年，我国首

批 5 家民营银行获批筹建，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制度性问题得到逐步解决，其意义不仅在于解决当前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更在于在当前国有银行一股独大的金融格局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局面，发挥鲶鱼效应，提高金融效率。

然而，如何在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下扶植和发展民营银行，充分发挥民营银行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首先回顾了 1996年第一家民间资本设立银行创立以来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概况，探析了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制度特征；然

后深入剖析了实践中自发衍生的浙江四家民营银行的经营特征，对我国民营银行发展初期的战略与布局提出几点建议。 

一、我国民营银行发展历史回顾及其制度特征 

自 1996年真正意义上以民营资本为主体发起设立我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以来，虽然民间资本进入

银行业的热情持续不减，然而民营银行的发展步履维艰。截至 2013年初，民营银行在我国 373 家主流商业银行体系中仅占 5%，

资产规模占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 5%。但是，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实践，不仅在客观上为我国民营银行的腾飞提供了宝贵的历史

经验，为建立和完善民营银行相关制度提供了参考依据，亦在实践中引致了 2014年首批发起设立民营银行试点工作的推行。 

(一)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阶段 

如表 1所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96～2006年。这个时期是我国民营银行自发形成时期，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及行政制度指导民营银行的设立。

在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得以顺利挂牌经营之后，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问题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虽然

最终这场论战以银监会拒绝长城金融研究所关于设立五家民营银行的建议为句号，但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浙江，自发催生了

数家由城市信用社改组的民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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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2007～2012年。2007年，银监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首次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和自然人投资入

股村镇银行，随后，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金融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规范的指导下，民间资本开始进入村

镇银行。这不仅引致了民间资本控股村镇银行存量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而且在实践中摸索了小贷公司等民间金融资本的改制

途径。 

第三阶段 2013年至今，在金十条等一系列决定、办法的指导下，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试点得以顺利推行，温州

民商银行等首批五家民营银行试点在 2015年陆续正式经营。 

 

(二)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制度特征 

如表 1所示，我国民营银行在发展中呈现出如下制度特征： 

1.民营银行的创办实践早于正式的制度形成，属于典型的“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过程。我国民营银行发展

之初，并没有相关的制度规范予以明确规定，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引致了民营银行这一内生性金融机构的产生。然而，没

有正式制度支撑的民营银行在 2013 年之前发展缓慢，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的飞速扩张不相匹配。自 2007 银监会发

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以来，我国在正式制度上逐渐明确了民营资本以参与、主导、发起设立等方式进入相关金融机

构的权利，为我国民营银行的规范化发展厘清了制度障碍，继而推进了我国首批 5家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改革试点。 

2.民营银行的设立和发展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如表 2 所示，从我国民营银行设立的地区来看，除了村镇银行，我国自发



 

 3 

衍生的民营商业银行以及 2014年首批民营银行试点的民营资本来源均为我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作为民营经济发

祥地之一的浙江台州，其“十分天下占其九”的民营经济，催生了台州、泰隆和民泰三大民营银行。 

 

3.我国民营银行的历史发展实践探索了多种市场准入途径。理论上看，我国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途径有三种：即增量扩张、

存量改组和网络金融改造模式。我国民营银行在实践中不同程度探索了这三种模式，为我国民营银行的规模发展积累了宝贵经

验：一是 2002～2006年，浙江台州银行、泰隆银行、民泰银行和稠州银行的设立，探索了城市信用社改组为民营商业银行的存

量改革模式；二是 2007～2014年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促进了对民营资本参与控股村镇银行的存量改革模式探索；三是民生银行

和我国首批 5 家试点银行探索了由民营资本发起设立的民营银行增量改革模式；四是深圳前海微众和浙江网商银行以互联网民

营企业为背景，探索了互联网金融的改造模式。 

二、我国浙江省民营银行发展经验及绩效剖析 

自 2002年始，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率先开始了改组城市信用社为民营商业银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如表 3所示，虽然我国

2012 年银行业整体开始出现经营拐点，但同期浙江四家民营银行均保持了相对稳健的良好发展势头，其总资产收益率大多超过

1%，相对高于同期全国性商业银行；从贷款风险来看，这四家民营银行不良贷款率远低于国家监管标准 5%，拨备覆盖率远高于

国家监管标准 150%，考虑到这四家民营银行超过 75%的贷款对象为小微企业，其良好的风险掌控能力可见一斑。该四家民营银

行良好的经营业绩和风险控制来源于明确的市场定位和卓越的经营管理。 

 

(一)明确定位市场，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第一，定位于服务小微企业，与国有控股银行错位竞争。台州银行定位“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领先银行”，泰隆银行定位

“中小企业成长伙伴”，民泰银行定位“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稠州银行“一直致力于做小微企业和

市场商户的商贸金融伙伴”。 

第二，不同银行之间亦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经营。在共同以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市场定位下，各银行细分

出自己的差异化经营市场：台州银行以“支农支小”为经营宗旨，围绕当地经济特色，将网点不断向乡镇及农村区域延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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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银行以“社区银行”为战略方针；而稠州银行则本着扎根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定位，针对“市场、社区、村镇”

三大目标，积极投身于国家城镇化建设战略金融服务。 

(二)不断探索小微企业信贷服务和风险控制技术，有效解决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难题 

小微企业金融客户具有的抵押品不足、信息不对称和金融供给不足等问题，带来了小微企业金融的高风险和高收益。浙江

省民营银行在实践中摸索出一系列方法，有效解决了小微金融的高风险问题，取得了较高的息差收益。 

第一，利用地缘和亲缘优势，加大客服和前台工作人员比例，追踪掌控小微企业信息。以浙江四家民营银行为例，一方面

其工作人员多从当地招聘，本土化客户经理队伍，充分发挥“社区银行”的人脉优势；另一方面尽量提高客户经理和前台这些

日常与小微企业直接打交道的从业人数。如表 4 所示，四家银行中客户经理与柜面服务人员占整个从业人数均超过半数。借助

于地方性金融机构掌控小微企业信息的地缘和亲缘优势，台州三家民营银行在不同程度上推出道义担保贷款，据相关统计，三

家银行保证贷款比例超过 95%。 

 

第二，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发展风险控制技术。四家民营银行在经营中充分体现了机制灵活的特征，不仅简化贷款程

序、量身定做贷款产品，而且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台州银行在实践中摸索出以“下户调查、

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的十六字信贷调查技术，以及“三看、三不看”策略，即不看报表看原始、不看抵押看技能、

不看公司治理看家庭治理；泰隆银行在实践中总结出“看三品查三表”的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即“人品、产品、抵押品”，“电

表、水表和海关报表”，实现了小企业融资“事前低成本获取信息、事中低成本监控管理、事后低成本违约惩罚”的三个低成本。

这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台州市民营银行的发展，改变了台州金融格局，实现了鲶鱼效应 

台州一地三家民营银行的格局，不仅形成了民营银行与小微企业良好的鱼水关系，并且完善了台州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

系，实现了鲶鱼效应。在台州民营银行的带动下，国有银行积极改善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实现了较低的不良贷款率和优良

的经营业绩。 

三、我国民营银行初期发展策略分析 

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可以减少信息与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储蓄率、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率。我国民营银行的

发展，应能优化金融体系，促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王闯，2014)。从上述我国自发性制度产生的浙江民营银行的发

展实践以及相关制度建设经验看，我国民营银行的初期发展应当重视以下几个原则，以实现民营银行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一)民营银行发展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初期发展以中小型区域性民营银行为宜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业结构不同，其发挥的主要功能也不同，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容纳银行机构的数量有

限，否则就会造成恶性竞争。原则上讲，民营银行的资本来自于民间，借助成本、信息优势，与国有银行相比，可以更好地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督促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规范企业经营活动以及建立现代企业财务制度，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徐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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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林毅夫，2007；巴曙松，2012)。周治富(2014)也提出，民营银行的本质是一种内生于民营经济体的金融机构，是由微观

经济主体经过博弈形成的具有均衡性质的内生演进而来的一种金融制度，其产生、发展乃至消亡均由其所服务的民间经济决定。

邓洪中和张晟嘉(2012)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明显抑制作用，而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则有促进

作用；中、西部的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则具有抑制作用。范祚军(2011)提出，银行市场的垄

断对欠发达地区经济是有利的，因为垄断的银行结构可以减少银行间的过度竞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真

正意义上由民间资本主导的民营银行自行发源于民营经济蓬勃的浙江。 

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民营银行的初期布局和发展需要考虑到地区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及其相应的企

业融资需求，在我国当前国有银行一股独大，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前提下，未来我国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和发展应以所在区域

的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为基础，优先发展民营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区域性民营银行，定位于服务当地小微企业，在这些地区率

先引导金融结构调整，优化金融体系。民营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应放缓发起设立民营商业银行的步伐，一个地区

试点 1到 2家即可。 

(二)民营银行的初期发展要把握地域和亲缘优势，面向地区市场，服务当地小微企业 

虽然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民营银行的主办方能够了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的切肤之痛，但民营银行并不一定会支

持民营、服务小微。从长期来看，民营银行的发展必将带来整个金融格局的变迁。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低迷、传统国有

银行业绩持续下滑的形势下，短期内民营银行的发展和壮大必得另辟蹊经，与传统国有银行形成差异化错位竞争，共同促进金

融业的健康发展。如上所述，我国现有区域性民营银行的发展经验实际上已经探索了一些我国民营银行业如何在市场准入之初

细分市场的途径。 

第一，聚焦小微企业，避开国有银行的大中型企业客户群体。从资产规模、信用、以及营业网点来看，以中农工建交五大

国有控股银行为首的国有银行经过多年布局，已经形成了先发优势，作为后来者的民营银行在切分市场份额的时候，如果不是

错位竞争而是同质竞争，又不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民营银行失败的概率较大。因此，民营银行在发展之初，资金实力弱，

不可能与传统国有银行“硬碰硬”抢夺大中型客户资源。但其机制灵活、信贷成本低、能够充分掌控客户信息，应充分把握当

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契机，以浙江民营银行发展经验为蓝本，聚焦小微企业，逐步形成持续的小微金融贷款能力。 

第二，发挥地区优势和亲缘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仅对中农工建交五大国有银行的盈利可持续

能力提出挑战，同时也诱发了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其他全国性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经营战略调整。多年来，光大、中信等银行

实施聚焦小微企业和民生贷款、提高零售贷占比策略(李朝芳，2014)。截至 2015年 9月末，全国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总量增长

至 22.54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 23.06%，较上年同期增长 14.58%，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这无形中对民营银行聚焦小微

企业的市场定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金融市场需求决定了地方商业银行的配置，区域性民营银行在聚焦小微企业时，应发

挥其地区优势和亲缘优势，利用其了解所在地区数量众多小微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资信状况以及小微业主经营才能、品德的

优势，建立持续的信息积累，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服务当地小微企业。 

(三)民营银行的常态发展需要外部力量的协助，完善制度环境 

正规的内生性金融机构比生产组织和销售组织具有更高的契约密集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部制度条件可能不足以产生契

约密集的内生性金融。然而，内生性金融机构在自行衍生之后，其长足发展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对契约执行保

护的完善程度，这些制度环境包括能够提供公正可靠的金融产权保护和有效竞争的金融市场、良好的信用环境、有效的金融监

管体系以及完善且执行良好的法律规章制度等。作为正规的内生性金融机构，民营银行的突出优势在于完全通过市场机制自主

运作，不受政府干预，然而相对于国有银行，其缺乏国家政策的倾斜扶持以及政府机构的支撑，经营风险相对较大。而一个以

盈利为主要目标的民营金融企业家是否愿意出资，是在降低交易成本、内外部制度所形成的激励结构下，经过成本——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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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后的结果。因此，民营银行的常态发展，需要完善制度环境，加强对契约执行的保护力度。 

我国在扶植民营银行的制度建设过程中，为减少社会信用环境对民营银行发展的制约，形成其与具有国家信用做隐形担保

的国有控股银行的公平有效竞争，2015 年初步探索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了商业银行退出的保障机制，然而这对于民营银行

的健康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为了让民营银行能够有序进入和退出市场，应不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和剩余风险分担机制、常

态化生前遗嘱等相关制度，有效弥补我国社会信用环境的不足；为了避免民营银行沦为上市圈钱和关联方交易的最佳工具，限

制对于利润最大化有着强烈动机的民营银行的行为，银监会应当充分衡量不同类型民营银行的特点，加强对民营银行相关公司

财务和董事等方面的约束，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促进民营银行健康有序发展，在完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的同时维护金融和社会

稳定。 

四、小结 

简而言之，我国民营银行发展初期，应当以设立区域性民营银行为主，注重地方经济金融供给与需求，发挥民营银行服务

地方经济的优势。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民营银行创立和发展经验，并且市场

竞争机制较为完善，能够较好地保证民营银行发展初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复制成功民营银行的经验。因此，应该优先发展民营

银行规模，优化当地金融格局；在市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中西部地区，应考虑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尝试设立 1～2家民营

银行，初步建立与国有银行竞争的本地金融格局。同时，大力发展由民营资本参与和主导的村镇银行建设，尤其是探索小贷、

融资担保、投资理财公司乃至第三方支付公司这些民间金融转制为村镇银行的正规途径。 

此外，在我国已经经历的民营银行自发性制度变迁基础上，加快配套制度建设步伐，推进民营银行在全国各地的布局与发

展，逐步形成能与国有银行公平竞争的民营银行金融体系，实现鲶鱼效应，稳步提高我国金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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